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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2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月20日召开的第四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2年日常

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杨西宁、蔡玉瑛回避表决该议案。该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杨西宁、蔡玉瑛、新乡伊沃斯

商贸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该议案。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接受关

联方担

保 

杨西宁及

邵爱贞 

为公司及子公司银

行贷款提供担保 
不适用 8,000.00 0 13,140.00 

蔡玉瑛 
为公司及子公司银

行贷款提供担保 
不适用 4,000.00 0 8,190.00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 

河南康庄

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采购

农产品 

参照市场

价格公平

定价 

110.00 12.71 92.86 



注：上一年度实际发生金额为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尚未经审计，实际的关联交易金额经审

计后将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说明 

1、杨西宁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34,446,500股，通过新乡市

高新区大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乡市高新区展业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乡市高新区鸿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乡市高新区图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各间接持有48,044 股,通过新

乡市伊沃斯商贸有限公司间接持股973,159股，合计持有35,611,835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28.26%，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2、蔡玉瑛女士，公司董事、总经理。直接持有公司5,805,000股，通过新乡市

高新区大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股60,055 股,通过新乡市伊

沃斯商贸有限公司间接持有300,000股,合计持有6,165,05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89%，并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3、邵爱贞女士，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配偶。 

4、河南康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庄农业”），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其他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西宁 

住所 延津县石婆固镇迎宾大道十字路南 

主要生产经营地 延津县 

经营范围 

农业产业化示范种植;农业科技开发推广应用;观光农业开发;光伏农业;

园林绿化;苗木、花卉、草坪、盆景的培育及销售;瓜果、蔬菜、农作物

的种植及销售;鸡、鸭、羊、驴的散养及销售;农家乐观光旅游;食用农

产品销售。 



主营业务 瓜果、蔬菜、农作物的种植 

与发行人主营业

务的关系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与康庄农业之间的交易为向其采购农产品，用于公司

及子公司食堂及员工福利，与主营业务无关 

（2）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情况 

（截止 2021 年 12月 31 

日；单位：人民币万元； 

未经审计） 

总资产 202.03 

净资产 72.32 

主营业务收入 99.27 

净利润 -8.85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财务和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能够满足公司的业务

需求。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方杨西宁及邵爱贞、蔡玉瑛为公司及子公司新乡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

乡市畅通实业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康庄农业主要从事瓜果、蔬菜、农作物的种植及销售业务。公司及子公司新

乡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市畅通实业有限公司向康庄农业采购的农产品主要用于

公司及子公司食堂及员工福利。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关联交易均根据交易双方实际需要进行，根据交易双方平等协商的进展及

时签署具体合同。 

四、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是受益行为，公司及子公司无需向关联方

支付对价；关联方向公司及子公司销售农产品交易价格系参照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

确定，价格公允。 

五、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 必要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尤其是关联方为公

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能有效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并改善公司现金流，是合理、必要

的交易行为。 

(二)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担保有助于公司补充

流动资金以满足日常经营发展需要，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不会带来不利影响。 

公司关联方向公司及子公司销售农产品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定价公允，遵循市场化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对公司拟提交董事会审议的2022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

行认真审核，对公司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和公司关联方向公司

及子公司销售农产品相关情况进行了详细的问询，并通过抽查担保合同、与康庄农

业签订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原则协议等相关交易的合理性进行了研究。 

经审阅，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2年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属于公

司正常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预计额度是根据日常生产经营过程的实际交易情况提

前进行的合理预测。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

易原则，价格公允，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

益的情形，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符合证监会和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因此，我

们同意将《关于预计2022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2、独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关联方杨西宁及邵爱贞、蔡玉瑛为公司及子公司

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和关联方向公司及子公司销售农产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其审议程序合法有效；该事项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

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因此受到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

益的情形；关联担保为公司银行融资提供了便利，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有积极影响。 

公司2022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是属公司正常业务活动，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关

联交易价格公平、合理、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程序合法。综上，公司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的董事会审议程序

和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和公司《公司章

程》、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文件的规定。因此，同意《关于预计2022年日

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认为： 

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符合公司发展和正常经营活动需要，相关

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行为。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已审议通过上述交易事项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

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相关事项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决策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公司《公司

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文件的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审核确认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新乡拓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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